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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臺中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計畫 

「臺中市社區規劃駐地計畫」報名簡章 

一、 前言 
臺中市配合營建署城鎮風貌計畫，由都市發展局推動「社區規劃」迄今已進

入第 21年，今年度委託「朝陽科技大學」辦理建置 1駐地中心，及設置 4個區域

輔導小組，以持續培育社區規劃人才，致力推行社區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共同改

造維護公共空間，以本市居民皆能自主參與環境營造為目標。 

二、 培力對象 

(一) 社區單位培力： 

研擬本市社區規劃師政策，如外縣市社區規劃師推動政策(地方創生、 

社區微旅行路線)及本市歷年社區規劃建置維護執行狀況，並考量各區在地風貌及

紋理、空間環境相關屬性，包括所屬區域參與社區規劃師之社區成熟度，並應研

擬與強化輔導未曾參與提案之社區如：(和平區等偏鄉) 區域。 

(二) 社區規劃人才培力： 

促成有意願參與社區規劃師及社區營造之學校、企業等機構學生及社會人

士參與本計畫之資源連結，並據以擬訂相關推動策略至少 3 處。 

三、 培力時間與地點 

(一) 培力課程：於 110年 9月至 10月辦理。 

(二) 實務課程(僱工購料)：預計於 111年 1月至 4月期間辦理。 

(三) 課程地點：實際上課狀況，於召開前另行上網及 LINE社群公告周知。 

(四) 計畫重要時程：(期程僅供參考，以實際執行狀況與機關核定為準) 

項目 重要事項 辦理日期 

1 社區培力課程 (18小時) 9月至 10月 

2 現地踏查與計畫書書審 10月 

3 提案競賽 10月中至 12月 

4 社區僱工購料評選作業 12月中 

5 社區開工、實務課程(10小時) 111年 1月 

6 社區執行實務僱工購料 111年 1月底至 4月底 

7 僱工購料現勘諮詢作業 111年 1月底至 2月中 

8 社區執行實務僱工購料驗收後繳交成果(初稿) 111年 2月底至 3月中 

9 僱工購料勘驗作業 111年 3月底至 4月中 

10 社區僱工購料勘驗修正及繳交成果(完稿) 111年 4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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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重要事項 辦理日期 

11 成果競賽評選(現勘評分) 111年 4月底 

12 社區規劃師講座論壇暨實務競賽成果 111年 5月初 

四、 培力規劃 

（一） 培力與競賽說明： 

1. 本計畫將整體 28小時之培力課程分為兩階段：一是提案前的「培力課程」

18小時；二是提案通過後的僱工購料「實務課程」10小時。 

2. 社區單位在完成符合規定時數、人數之培力課程後，具有參與提案競賽資

格，爭取新台幣原則 3萬元至 50萬元整之僱工購料活動補助金，相關競賽

簡章及輔助辦法將於競賽前公布。 

3. 自本(110)年度起僱工購料活動競賽，除延續往年輔助企業共營、個人共營

等方式提案，其規定將於競賽簡章明訂後公告辦理。 

4. 因應城鎮之心政策，社區提案內容可納入社區人文、產業、社區故事或旅

程等與相關內容連結，透過社區微旅行路線和創生環境營造，以豐富提案

並促使社區共同思考與討論，社區未來之發展方向。 

5. 110 臺中市社區規劃培力計畫規劃跨局處課程抵免原則，為使市政府各局

處的學習資源達到整合，本年度培力課程抵免方式採廣義認證，對於提案

前的培力課程部分時數抵免相關規定，如下：  

100年（縣市合併後）起由臺中市政府社造相關局會所舉辦之培力課程(如

文化局之社區營造點人才培訓計畫)皆可辦理抵免。由社區單位個人提出

修習之學分證明文件(含社區規劃人才結業證書或修業課程內容與時數證

明)，由主辦單位審查後送請市府都市發展局核備。 

抵免方式： 

˙ 建議提出 3-5年內參與相關局處之課程及時數作為抵免參考準則。 

˙ 臺中市都市發展局之課程，建議以多元且合於在地性、風土性之空

間、工法與植栽等課程為宜。 

6. 本年度『區輔小組』所屬行政區範圍： 

(1) 山城區：后里、豐原、石岡、東勢、新社、和平，共 6區。 

(2) 濱海區：大安、大甲、外埔、清水、神岡、梧棲、沙鹿、龍井，共 8 區。 

(3) 都會區：北區、北屯、西區、西屯、中區、東區、大雅、潭子、太平，共 9 區。 

(4) 屯  區：南區、南屯、大里、烏日、霧峰、大肚，共 6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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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規劃人才培力認證方式： 

1. 社區規劃區域輔導小組分享活動 

    經驗學員，對象包含已具參與社區工作，經驗累積達三年以上之學員

（以下稱經驗學員），提供資深區輔分享活動，以區輔見習人員與現任區輔

人員為主，開放經驗學員與區輔夥伴共課，安排管理、設計、溝通與專業

素養等課程。除提高學習興趣外，也可做為建立可持續培育新進區輔人才

為主之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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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數認證說明 

完成「培力課程」18 小時、「實務課程」10 小時及「社區規劃師講座」4

小時，共計 32小時培力時數，得頒發「110年度臺中市社區規劃駐地計畫」

結業證書。 

以上認證時數皆由駐地中心認證、審核，並函報市府都市發展局核定。個

人年度參與時數認證將於各階段課程完成後登錄於「臺中市社區規劃互動

網」供學員查詢。 

【培力課程、在地工作坊執行內容】 

各階段名稱      操作內容 認證時數 

培力課程 

18小時 

1. 社區資源盤點課程 

2. 增能(如：友善環境、產業行銷、遊程規劃)等 

3. 社區提案計畫書撰寫 

4. 設計圖繪製及施工實務等課程 

5. 成果核銷方法 

18小時 

實務課程 

10小時 

1. 僱工購料實作評選及成果競賽 

2. 依據區域需求開設所需之工法課程 
10小時 

社區規劃師講座 

4小時 

1. 社區規劃與環境設計講座 

2. 社區經驗分享 

3. 專家學長及社區區輔綜合會談 

4小時 

共計 32小時 

五、 學員錄取 

(一) 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10年 9月 7日（二）17時前填寫報名表﹝附件一﹞並檢附相關

資料傳真或 E-MAIL至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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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錄取方式： 

1. 依招生對象之報名填寫資料，由駐地中心進行資格確認。 

2. 倘報名人數超過錄取名額，將由主辦單位召開審查會議，就報名應附內容

進行資格審查。 

※ 首度參與之社區單位為優先錄取對象。 

(三) 錄取通知： 

經報名參與年度計畫之社區單位及社區規劃人才，由駐地中心提出錄取建

議名單，函報市府都市發展局核定後，預定於 110年 9月 10日前公告「臺中市

社區規劃互動網」(http://tccv.taichung.gov.tw/tccp/)、facebook 社團「臺中市社區規

劃醒“師”團」及 LINE社群。 

六、 防疫措施 

1. 入口處：進行量體溫、酒精消毒手部，並請與會人員傳送 1922簡訊實名制，

如有人員疑似發燒（額溫大於 37.5度；耳溫大於 38度）或有上呼吸道感

染症狀，則立即配戴口罩，通報防疫專線 1922或衛生局（專線：

04-25265394）協助處理。 

針對疑似發燒個案，重新量測體溫，並詢問個案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

及是否群聚(TOCC)，如有相關旅遊史、接觸史或群聚史，應立即撥打防疫

專線，協助轉送就醫。如無相關旅遊史、接觸史或群聚史，則循一般程序

轉送就醫。 

2. 社交距離:加強宣導，維持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之社交距離。與他人

間若雙方均正確佩戴口罩，仍應保持至少 1公尺之距離。 

3. 位置安排：保持通風良好，並提供分隔座位之方式，保持適當距離。 

4. 授課設備：加強環境消毒工作，針對經常接觸之表面（如地面、授課桌椅、

等經常接觸之任何表面，以及浴廁表面如水龍頭、廁所門把、馬桶蓋及沖

水握把） 

七、 聯絡我們 

執行團隊 朝陽科技大學 (110年度臺中市社區規劃師駐地輔導中心) 

連絡人 劉采盈、陳維庭 

連絡電話 04-23323000 分機 4374 

連絡地址 413310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號-建築系 (設計大樓 D-607) 

E-mail cpt.cyut@gmail.com 

 

 

http://tccv.taichung.gov.tw/t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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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臺中市社區規劃駐地計畫 

線上報名 QRcode 

 

 

 

 

 

 

 

 

 

 

 

填完請將紙本報名表送至駐地中心，謝謝您 

 

 

 

 

 

 

附件紙本報名表 

【110年度臺中市社區規劃駐地計畫報名表】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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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年度臺中市社區規劃駐地計畫報名表】 

報名單位(個人單位免塡) 社區發展協會簽核章： 

(個人單位免塡) 
臺中市____________區_____________________社區 

臺中市____________區_________________大樓/管理委員會       

所
屬
區 
域 

□山城區(后里區、豐原區、石岡區、東勢區、新社區、和平區)             

□濱海區(大安區、大甲區、外埔區、清水區、神岡區、梧棲區、沙鹿區、龍井區) 

□都會區(北區、北屯區、西區、西屯區、中區、東區、大雅區、潭子區、太平區)   

□屯區(南區、南屯區、大里區、烏日區、霧峰區、大肚區) 

編
號 

社區規劃人才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社區單位 

職稱 

(無則免填)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必填） 
 行動電話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聯絡地址 □□□-□□ 

E-mail  

個人學歷與專長 

最
高
學
歷 

學校： 

科系： 

現職單位  

職稱  

背景經歷（勾選並附證件影本，為優先錄取參考） 

□第＿＿次參與過本計畫 

□為社區或協會組織團體主要提案人或計畫執行人員 

□參與過本計畫＿＿年以上之學員，□無意願/有意願□參與區輔工作及區輔人才培訓 

□社區營造相關工作者，具有＿＿＿＿局(處)＿＿年度社造培訓證明（檢附培訓證書） 

□為專業面向人員（含景觀、都計、建築土木、專案企劃等） □其他＿＿＿＿＿＿＿  

※本人已充分瞭解貴校蒐集、處理、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並同意貴校在 110 年度臺中市社區規劃師駐地 

  輔導計畫之蒐集目的內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當事人簽名：                       填寫日期: 110 年     月     日 


